
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將於 5月 1日開始申報，因疫情嚴

峻，鼓勵在家完成報稅，申報注意事項說明如下: 

一、適用「稅額試算通知書」者，請務必詳細核對通知書等相

關書表各項內容，如同意且接受試算結果，只要於今年 6月 30

日前繳稅或確認回復，即可輕鬆完成綜所稅申報。 

 

 

 

 

 

  

掃碼查詢 

掃碼回復 

稅額試算通知書 3種情形 

稅額試算資格查詢 

https://svc.tax.nat.gov.tw/svc/IbxInquiry.jsp 

稅額試算退稅/不繳不退確認回復 

https://tax.nat.gov.tw/alltax.html?id=6 

https://svc.tax.nat.gov.tw/svc/IbxInquiry.jsp
https://tax.nat.gov.tw/alltax.html?id=6


二、不適用或想修改「稅額試算通知書」內容者，建議使用

「手機報稅 2.0」服務，可增修撫養親屬、所得及扣除額資

料，依流程操作步驟即可完成申報。 

 

 

 

 

 

掃碼報稅 手機報稅 2.0  

https://tax.nat.gov.tw/alltax.html?id=1   

https://tax.nat.gov.tw/alltax.html?id=1


三、不適用手機報稅者，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

(https://tax.nat.gov.tw/alltax.html?id=1) 透過電腦網路

報稅系統完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有 6種方式可進入網路申報 

網路申報可分成「離線版」及「線上版」 

https://tax.nat.gov.tw/alltax.html?id=1


四、上述方式皆無法完成者，需國稅局專人協助，預約取號

(https://e.ntbna.gov.tw/)，節省您寶貴的時間。 

 

如有疑問請撥打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花蓮分局 

電話: (03)8311860 分機 200、207~211、213 

專線: (03)8311923、(03)8351360 

免費服務電話: 0800-000-321 

掃碼預約 
 

https://e.ntbna.gov.tw/
https://e.ntbna.gov.tw/
https://e.ntbna.gov.tw/

